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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本 公 告 是 由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 依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10B 條 作 出 。  
 

以 下 所 附 是 本 公 司 按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規 定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二 月 三

日 在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網 頁 刊 發 的 公 告 。  

 
 
 承 董 事 會 命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王 君 偉  
 
 
香 港 ， 二 零 一 七 年 二 月 三 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 執 行 董 事 為 譚 文 華 先 生 （ 主 席 ）、 譚 鑫 先 生 及 王 君 偉 先 生 ；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許 祐 淵 先 生 ； 而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符 霜 葉 女 士 、 王 永 權 博 士 及 張 椿 先

生 。  
 
 
 
 



(上市公司)陽光能源-DR

即時重⼤訊息-第⼆上市公司(含TDR)

公司代號 ����

公告序號 �

事實發⽣⽇ ⺠國���年�⽉�⽇

公司名稱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旨

係因本公司有價證券於集中交易市場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故公布原上市地已公開之財務資訊，以利投資⼈

區

別瞭解。

發⽣依外國發⾏⼈所屬國及上

市地國法令規定應即申報之重

⼤情事

符合條款	第�條第

款���

事實發⽣⽇��������

發⽣事由�係因本公司有價證券於集中交易市場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故公布原上市地已公開之財務資訊，以

利投資⼈區別瞭解，內容請詳其他處附加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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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係因本公司有價證券於集中交易市場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故公布原

上市地已公開之財務資訊，以利投資人區別瞭解。 
 
  

2016 年上半年 
僅經核閱,未經審核 

 

 
2015 年上半年 

  僅經核閱,未經審核 

 

2015 年全年 
經審核 

營業收入 
(人民幣) 

1,723,799 仟元 1,306,291 仟元 2,899,550 仟元 

稅前純益/(虧損) 
(人民幣) 

(33,176)仟元 7,080 仟元 19,471 仟元 

權益股東應佔之稅後

純益/(虧損) 
(人民幣) 

(49,557)仟元 10,189 仟元 15,653 仟元 

每股盈餘/(虧損) 
(人民幣) 

(1.54)分 0.32 分 0.49 分 

 
本公司無「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

公開處理程序」第 5 條第 1 項所列重大訊息之情事。 


